
115年度花蓮縣政府提升托育服務品質- 

花蓮縣居家托育人員於托育地裝設監視錄影設備試辦計畫問答集 

為維護居家托育人員、收托兒童及家長雙方權益，遇有托育爭議事件，監視器影像成

調查釐清案件重要的工具之一，為避免托育人員陷入與家長對案件情形各持說法且能

夠及時還原案件情形，本府透過補助方式鼓勵本縣居家托育人員於托育地建置監視錄

影設備，建置友善托育環境，進而提升服務品質。 

序號 問題 說明 

1. 補助申請資格為

何? 

1.本縣登記之在宅居家托育人員。 

2.申請補助時至少連續收托 3個月以上且仍持續收托中。 

2. 補助金額如何計

算 

一、設置區域及錄製時間： 

(一)設置地點：應包含收托兒童主要活動區域（如客廳、

遊戲區）、睡眠區域及出入口（玄關）等。 

(二)錄製時段：應涵蓋托育服務契約所載之收托時間。 

二、設備規格標準： 

每處托育地以裝設最高 4支鏡頭為原則（含主機、硬碟及

收音設備），應涵蓋下列區域： 

(一)主要活動區：幼兒日常遊戲與活動空間。  

(二)睡眠休息區：須配置具備紅外線夜視功能鏡頭，監控

睡眠安全。  

(三)接送出入口：用於記錄幼兒接送時之身心狀況，釐清

責任界線。   

三、影音品質原則：影像解析度應達 1080P（200萬畫

素）以上，且須具備同步錄音功能。 

四、資料保存原則：錄影儲存容量（硬碟）應足以保存至



少 30日之影像資料供查核。 

五、本計畫補助金額以符合本計畫設備規格，每人最高補

助金額以新臺幣 2萬元整為上限，並以一次性補助為原

則，超出補助範圍或金額上限部分，概由申請人自行負

擔。 

3. 何時提出申請? 符合資格者，應於受理截止日每年 10月 30日前，如遇例

假日或停止上班日得延長至下一個工作日）前，以掛號郵

寄或親送本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理 

4 申請時要檢附那

些文件? 

1. 申請表 

2. 補助款收據 

3. 匯款帳戶封面影本(限郵局帳戶) 

4. 符合補助項目之監視錄影設施設備等購置發票或收

據。 

5. 佐證文件:載明設備型號之購置發票及完工照片（含監

控主機及各鏡頭畫面）、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就文件完整性

及實地審查裝設情形資料(例如訪視紀錄)。 

5 申請審核流程為

何? 

1. 居家托育人員檢具第 4點所列文件，親送或郵寄至本

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。 

2.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應自居家托育人員備齊文件之日起

10個工作日內，將初審結果、相關文件資料及實地審

查裝設情形後，送交本府複審。 

3. 居家托育人員檢附文件不全或錯誤，將限期命居家托

育人員補正，屆期未者以書面駁回申請。 

4. 本府應於居家托育人員備齊文件之日起 15 日內完成

複審，複審通過者，續由本府撥付補助金額。 



6 是否要求所有托

育人員都要申請

裝設 

本計畫無強制規定居家托育人員於托育地裝設監視錄影設

備，採鼓勵補助性質，由居家托育人員依意願制提出申

請。 

7 是否有雲端網路

竊取影像的疑

慮？ 

本計畫補助之設備可由居家托育人員自行選擇採購品牌型

號(鑑於隱私防範，受補助之設備硬體及其核心晶片嚴禁

使用中國大陸品牌，應優先採購台灣製造或非陸製產

品。)，影像皆存錄於托育地主機，非上傳至雲端空間。 

8 監視錄影設備錄

製的時段及區域

範圍為何？ 

僅限居家托育人員辦理居家登記資格核備之托育空間，並

以收托兒童主要活動範圍為設置地點，錄製時段為回報核

備托育服務契約所記載之收托時間。 

9 什麼情況下會調

閱監視錄影畫

面？ 

本府因兒童保護案件或托育照顧爭議事件(疑有違反居家

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)得查閱攝錄影音

資料，並以事件發生前後一定期間之影音為限，由居家托

育人員或其指定之人員陪同查閱;必要時，得通知本府派

員陪同查閱。查閱時，不得翻攝。 

10 原托育地有裝設

監視錄影設備，

但設備損壞想更

換也可以提出申

請嗎？ 

於申請期間內，符合申請資格及購置裝設本計畫規定之監

視錄影設備即可提出申請。 

11 是否強迫公告已

裝設監視錄影設

備之托育人員名

單？ 

目前已於托育地裝設或依本計畫申請補助裝設監視錄影設

備之居家托育人員得依其意願公開所需相關基本資料予本

府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作為「供民眾查詢是否於托育地設

有監視錄影設備及媒合」之用。 

12 家長是否可任意 除因兒童保護案件或托育照顧爭議事件(疑有違反居家式



查閱監視錄影畫

面？ 

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)之情事，由本府或

法院、司法檢察機關基於調查案件查閱外，家長不得任意

向托育人員查閱監視錄影畫面。 

 


